
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-遺失物一覽表            

遺失物名稱 拾得月份 拾得地點 

備註：請失主敘明金

額、特徵、遺失情境無

誤後方得領取 

現金 111.2 本院後門  

手機 111.2 少年法庭  

塑膠袋裝資料 111.1 訴訟輔導科  

李 OO印章乙枚 111.2 訴訟輔導科  

許 OO地政事務所資

料袋 

111.2 訴訟輔導科  

張簡 OO借據 111.2 訴訟輔導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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